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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0/2021_2022__E6_89_BF_

E9_94_80_E3_80_81_E4_c33_600314.htm 当一家发行人通过证

券市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筹集资金时，应当聘请证券公

司来帮助它销售证券。证券公司运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和销售

网络在规定的期限内将证券销售出去，这一过程称为承销，

它是证券公司的基本职能之一。《证券法》第28条第l款规定

：“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证券，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应当由证券公司承销的，发行人应当同证券公司签订承销协

议。证券承销业务采取代销或者包销方式。” 证券代销是指

证券公司代发行人发售证券，在承销期结束时，将未售出的

证券全部退还给发行人的承销方式。在合同规定的承销期内

，承销商按照规定的发行条件，在约定的期限内尽力推销；

在承销期结束时，证券如果没有全部售出，那么证券公司将

未售出部分全部退还给发行人，承销商不承担相应的发行风

险。在代销过程中，承销机构与发行人之间是代理委托关系

，承销机构不承担销售风险，因此代销佣金较低。 证券包销

是指证券公司将发行人的证券按照协议全部购入或者在承销

期结束时将售后剩余证券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即证券

公司承担全部销售风险。 发行失败是指采用代销的方式承销

股票，在代销期限届满时，向投资者出售的股票数量未达到

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70％。在这种情况下，发行人应当按

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股票认购人。根据《

证券法》的规定，发行失败仅在股票代销这种方式中出现。

建立发行失败制度有利于促使发行人和承销商充分考虑市场



需求，合理确定发行价格，否则将承担发行失败的风险。这

一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建立完善的定价机制，也有助于证券公

司回避巨额包销的风险。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